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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台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担保计划涉及被担保人

被担保人为浙江台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合

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025 年度，本次预计提供担保额不超过 700,000 万元（含等值外币，下同），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含现有、新设立或通过收购等方式取得的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子公司，下同）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不超过 618,000 万元，控股子公

司为公司担保额不超过 82,000 万元。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以及

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 510,500 万元，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额 30,00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担保计划中的被担保人包含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

控股子公司；2025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不超过 700,000 万元，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以及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

额合并计算，占上市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38.49%。敬请投资者注意

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计划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求及授信计划，预计 2025 年度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700,000万元，根据被担保人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分类，

对各类被担保人的担保额度具体授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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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预计

1.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
嘉华再生尼龙（江苏）有限

公司
95.37% 72.61% 236,400 20,100 50.75%

2025 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

否 否

2.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

或控

股子

公司

台华高新染整（嘉兴）有限

公司
100% 41.69% 4,800 0.95%

2025 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

否 否

浙江嘉华特种尼龙有限公司 100% 40.30% 30,000 5.94%

吴江福华织造有限公司 100% 31.56% 13,000 2.57%

台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100% 14.62% 4,400 0.87%

嘉兴市华昌纺织有限公司 100% 52.12% 7,000 1.38%

吴江福华面料有限公司 100% 35.54% 2,000 6,000 1.58%

苏州润裕纺织有限公司 100% 58.79% 2,000 0.40%

台华染整（江苏）有限公司 100% 42.89% 30,000 15,000 8.90%

台华织造（江苏）有限公司 100% 4.85% 15,000 2.97%

台华新能源（江苏）有限公

司
100% 27,000 5.34%

台华染整（上海）有限公司 100% 3,000 0.59%

嘉华特种尼龙（江苏）有限

公司
95.80% 65.17% 187,300 15,000 40.02%

二、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担保预计

控股

子公

司

浙江台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 40.21% 30,000 52,000 16.22%

2025 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

否 否

上述担保额度为基于公司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以各担

保主体实际签署的担保文件记载的担保金额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在控股子公司

之间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在预计担保总额未突破的前提下，资产负债率

未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可以从其他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中调剂使用，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只能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中

调剂使用。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

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决议范围内办理上述担保事宜，代表公司签署有关担保协

议。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担保计划事项已经公司 2025 年 4 月 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计划的被担保人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如下：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与公司关系

公司 施清岛
89,029.161
1 万元

新型纺织材料及特种纺织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他纺
织品的生产及销售；纺织品、机械设备及化工产品（不含
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
外）及其进出口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
进出口配额许可、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
的商品）

-

台华高新染
整（嘉兴）有

限公司
沈卫锋

29,663.276
545 万元

一般项目：面料印染加工；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货物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全资子公司

浙江嘉华特
种尼龙有限

公司
吴汉阳

13,600
万美元

一般项目：差别化化学纤维、切片的生产销售，锦纶纺丝
的加弹、牵伸加工；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
制成品销售；纸制品制造；货物进出口；再生资源加工；
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全资子公司

吴江福华织
造有限公司

施清岛
19,500
万元

各类高档织物面料的生产及后整理加工（复合，磨毛，转
移印花，植绒）；本公司自产产品的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一类医疗
器械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
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服装制造；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
饰零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户外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制造；箱包制造；箱包零售；
劳动保护用品生产；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全资子公司

台华实业（上
海）有限公司

施清岛
28,000
万元

从事信息科技、软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文化艺
术交流与策划，服装服饰、纺织、化学纤维制造（限分支
机构经营）、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全资子公司

嘉兴市华昌 沈卫锋 8,000 化纤织品、混纺织品的生产、加工；化学纤维、针纺织品、全资子公司



纺织有限公
司

万元 纺织原料（不含棉花、鲜茧）的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制、禁止经营的及危险化学品除外）。

吴江福华面
料有限公司

吴谨卫
1,000
万元

针纺织品、化学纤维、服装、纺织机械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第一类医疗器械批发；第
一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二类医疗器
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特种劳动防护用
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户外用品零售；箱包零售；劳动保护
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全资孙公司

苏州润裕纺
织有限公司

吴谨卫
1,000
万元

针纺织品、化学纤维、服装、纺织机械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全资孙公司

台华染整（江
苏）有限公司

吴谨造
15,000
万元

一般项目：面料印染加工；面料纺织加工；针纺织品及原
料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全资孙公司

台华织造（江
苏）有限公司

吴谨造
10,000
万元

一般项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面料纺织加工；新材
料技术研发；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
售；纺织专用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机械设备销售；贸易经纪；技术进出口；货物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全资孙公司

台华新能源
（江苏）有限

公司
沈卫锋

10,000
万元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碳减排、碳转
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节能
管理服务；储能技术服务；电气设备修理；合同能源管理；
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推广和应
用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全资孙公司

台华染整（上
海）有限公司

吴谨造
1,000
万元

一般项目：面料印染加工；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货物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全资孙公司

嘉华再生尼
龙（江苏）有

限公司
沈卫锋

83,883.49
万元

一般项目：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
金属）；再生资源销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
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高性
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非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资源再
生利用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控股孙公司

嘉华特种尼
龙（江苏）有

限公司
沈卫锋

62,631.58
万元

许可项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控股孙公司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合成
纤维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
品生产；面料纺织加工；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合
成材料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
售；纺织专用设备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污水处理及其
再生利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2024 年度/2024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公司 434,544.32 259,833.48 102,787.45 28,667.64

台华高新染整（嘉兴）有限公司 127,245.10 74,194.17 148,593.99 21,863.88

浙江嘉华特种尼龙有限公司 330,983.82 197,597.71 290,809.39 26,065.97

吴江福华织造有限公司 104,232.95 71,338.87 71,687.26 3,578.19

台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28,325.38 24,184.69 -1,150.22

台华染整（上海）有限公司

嘉兴市华昌纺织有限公司 24,451.30 11,707.39 25,967.02 663.81

吴江福华面料有限公司 4,079.38 2,629.56 8,296.93 251.59

苏州润裕纺织有限公司 5,111.49 2,106.20 10,257.31 128.54

台华染整（江苏）有限公司 21,688.16 12,386.60 30.67 -297.39

台华织造（江苏）有限公司 5,638.28 5,364.71 26.55 -119.28

台华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

嘉华特种尼龙（江苏）有限公司 221,092.92 77,000.42 170,849.77 11,681.64

嘉华再生尼龙（江苏）有限公司 295,622.58 80,959.98 114,701.55 8,029.44

注：1、以上财务数据为单体口径，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台华染整（上海）有限公司系 2025 年 3 月份新设立公司，暂无相关数据；台华新能

源（江苏）有限公司尚未开展业务，暂无相关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额度是基于公司 2025 年度业务开展情况的预计，相关担保协议尚

未签署，具体的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以及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

为准。在本次担保计划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

理。上述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与质押等担保形式，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议案之日起至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如发生超过预计总额度的担保，则按照有关规范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报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另行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计划事项充分考虑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5 年资金安排和实际需

求情况，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资源，满足公司的资金需要，提高公司决策

效率。本次担保计划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

之内，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

意公司 2025 年度担保计划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 510,500 万

元，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额 30,000 万元，分别占上市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 101.00%、5.94%。上述担保无逾期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台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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